
湘人社办发〔2020〕25 号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
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
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加强职业技能鉴定质量

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

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80

号）和《关于加强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

社职司便函〔2020〕4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落实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工作要求。

严格按规定时间落实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各

项工作。各地、各有关鉴定机构应提前做好工作安排，退出之日

起一律停止发布相关职业技能鉴定公告或受理鉴定报名。对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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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前已发布鉴定考试公告或已受理鉴定考试报名的，可以根据

考生意愿，继续做好鉴定考试工作，或者退回有关费用；对已组

织完成鉴定考试的，要做好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等工作；对按技能

人才培养计划招生的技工院校，或企业招收的企业新型学徒，要

支持其执行培养培训计划，保证政策不断线，帮助学生（学员）

毕结业时能够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严格

做好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，严禁在退出目录前违规突击鉴定、

核发职业资格证书。

二、统筹推进职业技能评价工作。各地要加强职业资格鉴定

工作，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规定的申报条件，加强命题、

考务、考评工作管理，依规核发职业资格证书，妥善保管档案资

料。要进一步推动企业等用人单位开展企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；

加快在技工院校开展学生职业技能评价认定；择优遴选社会培训

评价组织，突出第三方评价的公益性和社会认可度，推动规范开

展社会化评价服务；积极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。完善职业

资格评价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化技能

人才评价方式，建立健全更加科学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。

三、加强职业技能评价工作质量监管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要加强职业技能评价指导服务，加快推动已备案评价机构

实施具体认定工作。一是要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质量把控，

严格机构资质管理、严格资格审查和考务流程，未经批准不允许

开展异地鉴定。二是要加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工作质量把

控，采取现场督导、远程监控、数据比对等方式进行质量抽查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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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强化督导结果运用。做好技能人员证书查询服务，按要求审

核报送证书数据，确保证书数据准确可靠、真实有效、全程可追

溯。按相关要求做好证书遗失补发服务，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

的，按规定及时补办相应证书，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，按要

求开具证书信息证明。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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